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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

“复星医药”）对外公布的《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

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

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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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主体名称 

中文名称：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二、公司债券审核及注册规模 

2018年2月5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

册（证监许可[2018]265号），发行人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公司债券。 

三、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18 复药 01” 

1、债券名称：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8 复药 01”，债券代码为“143422.SH”。 

3、发行规模：人民币13.00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3.00亿元。截至2021

年12月31日，本期债券已完成部分本期债券的回售及转售，债券余额为人民币

7.45亿元。 

6、债券利率：初始发行利率为5.10%；2021年8月13日进行票面利率调整，

调整后的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50%。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1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具体本息兑付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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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办理。 

8、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3年每年的8月13日，前述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1年每年的8月

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9、兑付日：2021年8月13日完成部分债券的回售资金兑付；本期债券余额部

分的兑付日为2023年8月13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

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担保方式：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11、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2、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上海新世纪资

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2022

年5月20日，本期债券已发布跟踪评级报告，评级为AAA稳定。 

13、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18复药02” 

1、债券名称：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一)。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8复药02”，债券代码为“155067.SH”。 

3、发行规模：人民币5.00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为4年期，附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为人民币5.00亿元。截至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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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本期债券已完成部分本期债券回售及转售，债券余额为人民币2.40亿

元。 

6、债券利率：初始发行利率为4.47%；2020年11月30日进行票面利率调整，

调整后的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83%。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1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具体本息兑付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

关规定办理。 

8、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2年每年的11月30日，前述日期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0年每年的11

月3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9、兑付日：2020年11月30日部分债券完成回售资金兑付；本期债券余额部

分的兑付日为2022年11月30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

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担保方式：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11、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2、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上海新世

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2022年5月20日，本期债券已发布跟踪评级报告，评级为AAA稳定。 

13、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21复药01” 

1、债券名称：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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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品种一)。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1复药01”，债券代码为“175708.SH”。 

3、发行规模：人民币16.00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为4年期，附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6.00亿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98%，在存续期前2年固定不变；于存

续期的第二年末，发行人可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1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具体本息兑付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

关规定办理。 

8、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5年每年的2月2日，前述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3年每年的2月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5年2月2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本期债券下一回售

选择权日为2023年2月2日。 

10、担保方式：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11、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2、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上海新世

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2022年5月20日，本期债券已发布跟踪评级报告，评级为AAA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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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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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2021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 ： 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注册资本 ： 256,289.8545 万元 

实缴资本 ： 256,289.8545 万元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510 号 9 楼 

法定代表人 ： 吴以芳 

成立日期 ： 1995 年 5 月 31 日 

股票简称 ： 复星医药/ 

復星醫藥 

股票代码 ： 600196.SH/ 

02196.HK 

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 

： 吴以芳 

联系电话 ： 86-21-33987870 

传真 ： 86-21-33987871 

电子邮箱 ： ir@fosunpharma.com 

经营范围 ： 生物化学产品，试剂，生物四技服务，生产销售自

身开发的产品，仪器仪表，电子产品，计算机，化

工原料(除危险品)，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

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

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2021年，随着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制药工业整体进入转型期，行

业结构发生较大调整，仿制药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创新药研发及上市进入快速

发展期，同时创新研发竞争日趋激烈。发行人加强研发、供应链、生产及商业化

体系的整合，经营业绩呈小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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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90.05亿元，同比增长28.70%；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47.35亿元，同比增长29.28%；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32.77亿元，同比增长20.60%；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39.49亿元，同比增长53.07%。 

2021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板块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收入占比（%） 

制药 2,890,400.00 1,384,000.00 74.10 

医疗器械与医学诊

断 
593,800.00 304,200.00 15.22 

医疗健康服务 411,800.00 333,300.00 10.56 

合计 3,900,508.66 2,022,826.95 100.00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状况 

发行人 2021 年和 2020 年主要会计数据以及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及

财务指标 
2021年度/末 2020年度/末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幅度超过

30%的，说明原

因 

总资产 9,329,379.10 8,368,600.97 11.48 - 

总负债 4,491,822.65 3,770,172.79 19.14 - 

净资产 4,837,556.45 4,598,428.18 5.20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919,194.91 3,699,553.31 5.94 - 

资产负债率（%） 48.15 45.05 6.88 - 

扣除商誉及无形

资产后的资产负

债率（%） 

61.02 56.83 7.37 - 

流动比率 1.04 1.01 2.97 - 

速动比率 0.85 0.80 6.25 -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645,065.01 732,488.13 -11.94 - 

营业收入 3,900,508.66 3,030,698.13 28.70 - 

营业成本 2,022,826.95 1,373,352.88 47.29 

主要系报告期内

收入增加及产品

结构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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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及

财务指标 
2021年度/末 2020年度/末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幅度超过

30%的，说明原

因 

利润总额 605,383.84 467,784.44 29.42 - 

净利润 498,743.81 393,997.98 26.59 -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 
327,729.64 271,750.80 20.60 - 

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73,526.97 366,281.29 29.28 - 

息税折旧摊销前

利润（EBITDA） 
859,282.06 708,880.29 21.2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 
394,874.70 257,977.43 53.07 

主要系报告期内 

1）收入和经常性

收益增长的现金

流贡献；2）复必

泰（mRNA 新冠

疫苗）结算时间

性差异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 
-385,698.71 -470,622.87 -18.05 -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 
-83,127.91 146,712.91 -156.66 

主要系报告期内

收购凯茂生物 1

等子公司少数股

东股权的筹资活

动净流出增加。 

应收账款周转率 7.36 6.79 8.39 - 

存货周转率 3.80 2.95 28.81 - 

EBITDA 全部债

务比 
0.20 0.19 1.66 - 

利息保障倍数 8.12 6.19 31.18 

主要系报告期内

①利润总额较

上年同期增加；

②利息费用随

融资成本下降而

同比减少。 

现金利息保障倍

数 
6.93 5.27 31.50 

主要系报告期内

①利润总额较

上年同期增加；

②利息费用随

融资成本下降而

同比减少。 

EBITDA 利息倍 10.42 8.11 28.48 - 

 
1 凯茂生物：指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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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及

财务指标 
2021年度/末 2020年度/末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幅度超过

30%的，说明原

因 

数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 

四、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发行的各类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均未出现延迟

支付到期利息及本金的情况，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

偿债意愿及偿债能力正常。 

  



10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一、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发行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8复药01”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

全部用于偿还计息债务本息。 

根据发行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8复药02”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

全部用于偿还计息债务本息。 

根据发行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复药01”基础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

超额配售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人民币10亿元），其中，募集资金扣除承

销费用后，基础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超额配售规模不超

过人民币10亿元（含人民币10亿元）拟用于偿还计息债务本息。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

情况 

截至2021年末，“21复药01”扣除本期债券承销费用后，募集资金中人民币

1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存量债券。募集资金专户运转

正常。截至2019年末，“18复药01”、“18复药02”所有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

明书约定使用完毕，本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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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司债券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

执行情况 

一、公司债券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 

“18 复药 01”、“18 复药 02”、“21 复药 01”均为无担保债券。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

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以保证债券按时、足额偿付，具体偿债

保障措施详见债券募集说明书。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次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充分发挥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作用、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承诺等，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

全兑付的保障措施。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较募集说

明书中相关内容没有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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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及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

息偿付情况 

还本付息方

式 

报告期内付

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43422.SH 18 复药 01 

已于 2021 年

08 月 13 日完

成本期付息

工作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2021 年 8 月

13 日 
3+2 

2023 年 8 月

13 日 

155067.SH 18 复药 02 

已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完

成本期付息

工作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2 

2022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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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召开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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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一、“18复药01”跟踪评级情况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出具了信用评级报

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AAA，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AAA。 

二、“18复药02”跟踪评级情况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出具了信用评级报

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AAA，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AAA。 

三、“21复药01”跟踪评级情况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出具了信用评级报

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AAA，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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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18 复药 01”、“18 复药 02”、“21

复药 01””未涉及其他义务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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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海通证券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有关规定

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约定，通过舆情监测、业务提示及现场回访等方

式对企业有关情况进行了跟进和督导，履行了受托管理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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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报告期内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

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董事人事变更 

1、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6 月 12 日披露了《2020 年度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一

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基本事项

如下： 

黄天祐先生、江宪先生连续担任发行人独立非执行董事期满 6 年，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退任发行人独立非执行董事和第八届董事会各相关专业委员会委员

及召集人。王全弟先生、余梓山先生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获发行人 2020 年度股

东大会选举为发行人独立非执行董事。 

2、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非执行董事辞职的公告》，

公告基本事项如下： 

2021 年 11 月 9 日，龚平先生、张厚林先生因工作安排调整，辞任发行人非

执行董事。根据《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龚平先生、

张厚林先生的辞任于送达董事会时生效。龚平先生、张厚林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

发行人现有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

数，不会对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 

3、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披露了《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基本事项如下： 

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获发行人 2021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为发行人执行董事。 

 

海通证券作为公司债券 18 复药 01、18 复药 02、21 复药 01 的受托管理人,

及时出具了相应的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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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2021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  日 

 


